
C10 2014年5月16日 星期五

编辑：邱志强 美编：郭传靖

今日济南

精读

12日，市民邢先生经过顺河
高架万达附近时，发现高架桥下
摆了十几座简易小房，上面写着

“住人集装箱，租每个每天6元起”
的字样，还留有联系电话。

邢先生觉得很奇怪，这种集
装箱是怎么回事？是有人在此对

外出租“住人集装箱”吗？“高架桥
下，允许搭建板房私自对外出租
吗？”邢先生认为，这种占用了公
共资源的行为应该制止。

邢先生告诉记者，他透过集装
箱一侧的窗户，发现里面已经有人
居住了。“住人集装箱”四面铁皮，门

窗齐全，电路插座一应俱全，通上
电，还真是个不错的小房间。

一个月的租金只要180元，比
现在的租房价格便宜多了，会不
会很快就流行起来呢？邢先生担
心，一旦流行起来，非法占用公共
资源的也就多起来了。

市民投诉：“住人集装箱”占公共资源

13日，记者来到邢先生所说
的顺河高架下，果然看到了这些
住人的集装箱，它们看起来像一
个长方形的盒子，有门有窗。

推开虚掩的铁门，集装箱屋
子里，依次摆放着5张类似于学生

宿舍里的双层钢架床。在每张床
靠近墙壁的地方，均有一个插座。

由于这些集装箱箱体外侧都
打出了“住人集装箱，租每个每天6
元”字样的广告，并留下了联系方
式，难免让人产生对外出租的嫌疑。

“集装箱搬来一个星期了，
(我)刚住了两天。”一名工地工人
告诉记者，这些集装箱是在此施
工的济南市绿地万达周边道路整
治改造工程组租来的，供工地工
人居住，每个箱子可住10人。

记者探访：集装箱内摆5张双层床

“住人集装箱”放在自家院子
里无可厚非，如今占用了高架桥
下公共空间，是否违反有关规定？

济南市绿地万达周边道路整
治改造工程施工单位负责人陈万
里告诉记者，由于施工工地空间

有限，他们才在高架桥下搭建了
临时用房。临时用房已经提前与
有关部门协调沟通过，得到了批
准，工程一旦完工，住人集装箱会
立即挪走，不会一直放在路边。

记者随后咨询了济南城管部

门。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表示，获批
的工程临时用房不算违法建筑。
在济南市区，除了市政工程临时
搭建，或邮政报刊亭等经报批允
许外，其他任何私人租用、搭建都
是违法的。

部门回应：获批后允许临时设置

济南远筑住人集装箱负责人
余胜军告诉记者，集装箱活动房
行业内的标准定价都是6元一天，
但运费及安置地皮需要自理。

一个长6米、宽3米的标准集
装箱日租金6元，运费在单趟500
元左右，4个月起租，“这基本上是
我们这行的行规。”余胜军说。

据介绍，济南有远筑、曙辉和
邦令三家规模较大的“住人集装
箱”生产厂家，其他还有不少小型
加工点。济南曙辉移动板房负责
人余银水称，在济南，“住人集装
箱”的使用者95%以上用于建筑工
地，个别用于郊区拆迁户或者养
殖户。

济南城管部门表示，在城市
管理范围内，任何住房不能非法
占用市政道路。如果个人要租用
集装箱用于居住，必须获得土地
的使用权和相关部门的审批，否
则就属于违章建筑；如因施工需
要在城市道路边放置集装箱，需
相关部门审批。

相关调查：集装箱多用于建筑工地

集装箱内可容纳10人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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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架架桥桥下下咋咋冒冒出出““住住人人集集装装箱箱””
记者调查，这些实为工程临时用房

顺河高架桥下，有人在出租可以住人的集装箱，每天只
需6元租金。有市民质疑，什么人在往外出租？属不属于违
法建筑？记者对此进行了走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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